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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及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17 年 6 月 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收

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370 号）。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

“保荐机构”）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根据贵会

颁发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

及封卷的操作规程》（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

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的规定，鉴于发行人已经披露《2017

年半年度报告》，并已完成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

对发行人自过会日之后是否发生重大事项给予了持续、必要的关注，并对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业绩下滑及波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2017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 

（一）业绩变动主要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一、营业收入 629,781.02 507,478.77 122,302.25 24.10% 

减：营业成本 545,140.17 431,112.09 114,028.08 26.45% 

税金及附加 7,876.61 3,809.95 4,066.66 106.74% 

销售费用 30,218.89 28,211.88 2,007.01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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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33,776.63 36,357.08 -2,580.44 -7.10% 

财务费用 27,606.95 16,633.14 10,973.81 65.98% 

资产减值损失 1,475.36 -2,234.95 3,710.31 -166.0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73.50 1,746.76 -1,273.26 -72.89% 

投资收益 25,379.24 20,448.59 4,930.65 24.11% 

二、营业利润 9,539.15 15,784.95 -6,245.79 -39.57% 

加：营业外收入 1,483.57 2,301.61 -818.03 -35.54% 

减：营业外支出 407.47 231.51 175.96 76.00% 

三、利润总额 10,615.26 17,855.05 -7,239.78 -40.55% 

减：所得税费用 -1,081.58 592.02 -1,673.60 -282.69% 

四、净利润 11,696.85 17,263.02 -5,566.18 -32.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96.24 17,792.64 -5,696.40 -32.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65.86 16,739.36 -7,573.50 -45.24% 

（二）业绩变动主要原因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增长率基本同步的情况下，税金及

附加、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和投资收益是造成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税金及附加变动情况 

2017 年 1-6 月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4,066.66 万元，增幅为 106.74%，

主要系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税费按会计准则规定计入“税金及附加”

科目和由于销售收入增加带动的消费税金增加所致。 

2、期间费用变动情况 

期间费用变动主要系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10,973.81 万元所致，其中汇

兑损益是主要变动因素，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动额 

汇兑收益 5,454.61 17,287.11 -11,832.50 

汇兑损失 5,651.08 7,536.53 -1,885.45 

汇兑净损益 -196.47 9,750.58 -9,947.05 

发行人一直坚持国际化战略，出口业务的规模和比重较大，使得公司受到汇

率波动的影响较大。2016 年 1-6 月，由于公司海外业务涉及的部分外币汇率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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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涨较多（如卢布、巴西雷亚尔对人民币持续升值），进而汇兑收益大幅增加。

而 2017 年 1-6 月，海外业务涉及的部分外币汇率较年初上涨较小或者呈现小幅

贬值，导致汇兑收益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3、资产减值损失变动情况 

主要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6-30 2016-12-31 
2017 上半年 

计提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 

余额     316,272.79      271,126.56  

2,200.72  坏账准备      25,067.85       22,867.13  

净额     291,204.94      248,259.43  

项目 2016-6-30 2015-12-31 
2016 上半年 

计提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 

余额     330,306.15      385,841.24  

-1,773.49 坏账准备      22,615.83       24,389.32  

净额 307,690.32 361,451.92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后，账期内的应收账款相应增加，形

成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4、投资收益变动情况 

2017 年 1-6 月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4,930.65 万元，增幅为 24.11%，主

要系按权益法核算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增长和持有的从公开债券

交易市场购买的公司债券和远期外汇合约等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二、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或其他重大不利变化，

是否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 

2014 年以来，公司各项业务平稳发展，主营业务收入一直维持在 100 亿元

以上，其中乘用车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收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50%以上，是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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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乘用车及配件 318,656.55  54.14% 546,979.91 50.02% 

摩托车及配件 150,624.66  25.59% 291,670.02 26.67% 

内燃机及配件 15,009.56  2.55% 26,249.15 2.40% 

其他 104,273.99  17.72% 228,618.33 20.91% 

合计 588,564.76  100.00% 1,093,517.42 100.00%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乘用车及配件 762,242.47 63.48% 748,484.26 66.06% 

摩托车及配件 338,607.58 28.20% 345,984.84 30.54% 

内燃机及配件 28,767.46 2.40% 29,835.70 2.63% 

其他 71,083.87 5.92% 8,687.53 0.77% 

合计 1,200,701.38 100.00% 1,132,992.32 100.00% 

2017 年 1-6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6.59%，各大板块都较

去年同期呈现不同程度增长，发展情况良好，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金额 增幅 金额 

乘用车及配件 318,656.55  8.97% 292,431.31 

摩托车及配件 150,624.66  9.16% 137,989.44 

内燃机及配件 15,009.56  30.02% 11,544.26 

其他 104,273.99 65.91% 62,850.34 

合计 588,564.76 16.59% 504,815.35 

2、2017 年以来公司经营亮点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7 年上半年公司相继推出了力帆轩朗和 X80 两

款全新车型，上市以来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并推出了搭载 1.8+CVT 动力总成的

新款 620 车型及 3 款电动车，其中 320E 车型荣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颁发的“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度车型奖”，同时，紧跟市场潮流和关注市场发展趋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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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和自动驾驶领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产品布局。  

公司下属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5 月 2 日恢复申报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资质，之前收到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处罚决定书》

所涉事项已得到彻底解决，公司新能源产业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 

重庆移峰能源有限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在 6 大城市新建 12 座分布式能源站，

已累计达到 34 座，确保现有新能源车辆的正常运营；开拓兰州、广州、宜宾、

贵州等新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开始着手进入出租车、

网约车供电服务市场。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推出 KPT200 等大排量、休闲型摩托车新产品，新能

源摩托车乐 E 正在筹备上市中，该款产品是行业首款采取新能源锂电、融合智

能机车卫士 3.0 系统的摩托车产品，续航里程可达到 120 公里。 

3、股权激励和定向增发为公司将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017 年 8 月，力帆股份推出了最新一期的股权激励方案，解锁条件设定为

以 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2017-2019 年扣除股份支付费用

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100%、200%和 300%，

充分体现了力帆股份管理层对公司未来业绩的信心和决心。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为构建智能新能源汽车的完整产业链，并降低公

司负债水平。本次发行完成后，辅以运营管理、产业投入和科研开发的不断创新，

有助于公司调整产品结构，优化商业模式，促进公司的转型升级，借助大力发展

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公司的“弯道超车”。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明显增加，负债水平有所降低，资产负债结构

趋于稳健。同时，随着项目投产后，公司的营业收入与利润水平均将得到提升，

整体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进一步优化。 

综上，虽然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净利润有所下滑，但公司所处经营环境并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乘用车市场的提升、新能源产业的

恢复和投入将提升公司业绩，这将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短期的业绩下滑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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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相关影响因素不会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三、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1、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4,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1 智能新能源汽车能源站项目 33,000 36,922 

2 智能新能源汽车 16 亿瓦时锂电芯项目 89,000 119,618 

3 智能轻量化快换纯电动车平台开发项目 35,000 45,512 

4 偿还部分公司银行借款 67,000 70,000 

合计 224,000 272,052 

上述募投项目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的业绩变化不

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二）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得转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三）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四）本次发行将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的，还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一）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二）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



1-2-7 

且尚未消除；（三）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四）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

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五）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六）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

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七）严重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发行人 2017 年 1-6 月业绩变化未导致发行人违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综上所述，截至目前，发行人财务状况正常，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公

司 2017 年半年度业绩下滑不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四、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在发

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2017 年 6 月 6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发行人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发布了 2017 年第 1 季度报告。

发审会前，发行人 2017 年第 1 季度报告已经公告，且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较 2016 年 1-3 月下降 49.36%。 

申报审核期间，中国证监会要求发行人补充了 2017 年第 1 季度报告的相关

财务数据，并对发行人 2017 年第 1 季度报告业绩下滑予以重点关注。发行人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较 2016 年 1-6 月下降 32.02%，已较第 1 季

度下滑收窄且已超 2016 年全年业绩，2017 年半年度持续下滑在发审会前可以合

理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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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审会前，公司及保荐机构已在其申报材料《尽职调查报告》“第十节 风险

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之“第一节 风险因素”中对可能导致公司业绩大幅波动因

素进行了风险揭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 2017 年半年度业绩下滑在发审会之前已发

生，并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对造成业绩下滑的原因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和风险提

示。因此，造成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五、通过发审会后，公司分红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召开了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以方案实施前

的公司总股本 1,256,353,379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 62,817,668.95 元。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实施

完毕。鉴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由

10.46 元/股调整为 10.41 元/股，股票总数由（不超过）214,149,139 股调整为（不

超过）215,177,713 股。 

六、通过发审会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层延期换届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及监事会任期已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届满。鉴于公司新一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保持董事会、

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

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及经营层将相应延期换届。 

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及 

现任经营层全体成员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确保公司正常经营，直至公司新一 

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及经营层人员就任时为止。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 

营层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已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任期届满，根据本《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兰庭琴女士、宋

浩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行使监事权利，履行监事义务。职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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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任期起止时间与届时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

期起止时间相同。 

七、发行人未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

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

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股票

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所述的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

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7 年 6 月 6 日通过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的审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根据

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

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

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

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的规定，对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至本承诺

函出具之日期间的会后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如下： 

1、自 2017 年 6 月 6 日发行人通过审核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没有为发行人出具过审计报告。 

2、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情形。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有关 2017 年半年度财务情况详见本专项说明及核查意见的第一点。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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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层延期换届的情况详见本专项说明及核查意

见的第六点。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

亦未发生更换。 

10、本次发行没有进行盈利预测，不存在公司的盈利状况与盈利预测趋势基

本不相符的情形。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期间，未发生《关于

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2002]15 号）和《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

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所述可能影响本次发

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此期间发行人亦不存在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事项。 

本保荐机构承诺，除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和陈卫先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询价对象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

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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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承诺向发行对象提供的材料与封卷稿无差异。 

 

特此承诺。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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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专项说明及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童 筝 王兴川 

   

   

   

 

 

 

  保荐机构（盖章）：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